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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关于开展推荐2023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实施细则

时间：2022-09-14  点击：892

 根据《武汉工程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修订）》（武工大研发﹝2021﹞11

号）和《武汉工程大学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特制定本实

施细则。  

 一、推荐原则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全力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

2.坚持以提高选拔质量为核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3.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突出考查学生的一贯学业表现，强化对考生科研创新潜质和专业能力倾向的考核，择优选拔；

4.鼓励学科交叉，校内、校际交流。

二、推荐对象

推免生的选拔对象应是本校纳入国家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2023年应届毕业生，不含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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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管理

1.成立管理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加强对推免工作的领导、监督和管理，主要职责：制定管理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并组

织实施，遴选组建相关专家评审小组，审核本学院的拟推荐名单并提交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等。

组长：左辉闫华飞

成员：明均仁盛义龙 张宗祥张三元 孙细明涂洪波

陈显友张 丹

秘书：王亚琴 胡倩祝曦柏

2.成立推免专家评审小组

相关专家由学院学术委员成员组成。主要职责：对学生综合能力等进行认定并进行综合考核，对申请B类计划学生申请资格进

行审核。相关专家如已作为B类计划推荐专家，原则上不得再参与审核或答辩工作。

3.成立推免工作督查组，对推免工作全程监督。主要职责：对学院推免工作进行全程监督检查。

组 长：李义伟

成 员：许 慧 万 庆 周如意 吴诗嫚 石梦菊

四、综合考核方式

1.综合考核得分依据综合面试评定，不参加综合面试视为自动放弃推免资格。

2.综合面试流程如下：

（1）自我陈述：准备5分钟以内的自我陈述，陈述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自己在校期间的思想道德、学习成绩、身心健

康、获奖荣誉及学术科研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表述，如涉及个人证书、荣誉、科研等方面的陈述内容，须结合PPT或者相关附件材料

进行展示；二是对自己的申报类型、申报学校和申报专业的原因及自己存在的优势进行表述。

（2）答辩：自我陈述后，由现场评委进行提问，学生根据评委提出的问题可以进行30秒的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3）计分说明：现场由评委进行打分，并现场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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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遴选方式与推荐排序

1.学院推免类型分为A类计划、B类计划、应征入伍立功退役复学计划三类，学院在优先满足应征入伍立功退役复学计划名额基

础上，确定A类计划、B类计划名额。

2.学生申报时只能参加A类计划、B类计划或应征入伍退役复学计划中的一个类别。

3.推免报名工作截止后，学院将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推荐资格的申请者，学院推免专家评审小组将组织综合考核。

4.学院按照“总成绩=学习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奖励得分（最高20分）+学院综合考核得分（最高10分）”的方式计算出

总成绩，总成绩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5.总成绩经确认无误后，学院分A类计划、B类计划按总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总成绩并列者，A类计划根据学习成绩高者排

序靠前原则确定位次，B类计划根据奖励得分高者排序靠前原则确定位次。

6.学院根据分配指标和候补比例，按照总成绩排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7.如B类计划或应征入伍退役复学计划名额有剩余，相关指标纳入A类计划名额并重新计算分配。

8.在学院总成绩排序公示截止时间之前，各学系内如有学生自动退出，按本系排序候补顺序递补；在学院总成绩排序公示截止

时间之后，学院如学生退出，由学校按学院排序候补顺序核定候补人选补上。

六、推免名额分配

1.A类计划8个，分配如下表

学系 专业 人数 指标计算数 指标数 指标余数 候补排序

会计系

会计学 41.00

3.9888 4 -0.0112 3

财务管理 34.00

会计学（ACCA） 58.00

E+会计 45.00

小计 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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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管系 公共事业管理 26.00 1.2325 1 0.2325 2

行政管理 29.00

小计 55.00

工商管理系 工商管理 31.00 0.6947 1 -0.3053 4

市营系 市场营销 30.00 0.6723 1 -0.3277 5

管科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0.00

1.4118 1 0.4118 1电子商务 33.00

小计 63.00

注：根据学校文件规定，学院按照下达推免生名额的1.2倍排序上报学校，学系候补排序见上表。

2.B类计划3个。

3.应征入伍退役复学计划1个。如符合条件人数多于给定名额，首先从A类计划名额中划拨1个，如还不足再从B类计划划拨1

个，依此类推。

七、报名条件和工作程序

1.报名条件以《武汉工程大学关于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修订）》（武工大研发

﹝2021﹞11号）等文件为准，同时A类计划学业成绩必须满足学分加权平均成绩(百分制)排名在本专业前30%（含30%）。

2.学生填写申请表格、准备支撑材料原件、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前交祝曦柏老师处。

3.学院将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将相关材料提请相关学生签字确认。

4.学院组织综合考核，并现场计算总成绩，申请者逐一确认签字。

5.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将拟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后提交学校相关部门。

八、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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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内容      

1 9月11日 学院向学生发布细则，组织动员学生做相关准备工作。

2 9月14日 学院召开推免动员会，公布细则、实施方案，学生填写申请表、准备支撑材料。

3 9月16日下午5点前
学生提交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各类支撑材料，学院当面逐一审核相关材料和进行资格初审，并

提请学生签字

4 9月17-18日
学院组织B类计划申请资格审查、综合考核等，当面计算总成绩逐一提交学生签字确认，并将初选

名单进行公示、接受咨询处理异议。

5 9月22日 学院将初选名单及相关材料提交学校有关部门。

注：学生上交材料严格按照要求时间节点提供，过时补充材料一律无效。

九、监督和复议

1.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对学院推免工作的公平、公正全面负责。

2.实行复议制度。学院推免工作督查组负责对学院投诉和申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责成相关工作小组进行复议。举报

申诉电话：027-87992115；邮箱：450494120@qq.com

十、学院细则与学校相关文件有冲突的，以学校文件为准，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管理学院

2022年9月14日

     

下一篇：管理学院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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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中国.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一路206号 | 邮编：430205

院办电话：87992014    院长信箱：yhfei_2006@w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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